
投标承诺函 

致：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本投标人郑重承诺如下内容： 

1.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满足下列条件： 

（1）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2）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是非变更后无在建工程，或项目负责人（项目经

理）是变更后无在建工程（必须原合同工期已满且变更备案之日已满6个月），或

因非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工或因故不能按期开工、且已办理了项目负责人解

锁手续，或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有在建工程，但该在建工程与本次招标的工程

属于同一工程项目、同一项目批文、同一施工地点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情况且总

的工程规模在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执业范围之内。 

（3）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行为记录；或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但自记录之日起

已超过5年的。 

2. 不存在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规定的情形。 

（1）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 

（3）与本招标项目的其他投标人为同一个单位负责人； 

（4）与本招标项目的其他投标人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5）为本招标项目的代建人； 

（6）为本招标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 

（7）与本招标项目的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 

（8）与本招标项目的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存在控股或参股关系； 

（9）被依法暂停或者取消投标资格； 

（10）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11）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12）在最近三年内发生重大设计质量问题（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

或司法机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为准）； 

（13）被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 

（14）投标人近3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且被记录，或者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记录

且自记录之日起未超过5年的； 



（1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3. 如本投标人在本次招投标活动及项目履约过程中，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骗

取中标、转包、违法分包等行为（如：投标过程中提供虚假业绩；企业、人员资料

作假）；本投标人投标文件中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与项目现场项目负责人（项

目经理）不一致。上述情形均可 视为本投标人违约行为，招标人均有权予以公

示，并列入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违约单位名单”。 

4.我司承诺严格按照招标文件中主要设备材料采购要求的规定，进行本项目设备材

料的采购、验收、使用、管理等工作。如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我司愿接受江苏省

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处理。 

 

 

 

投标人（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